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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挥高技能领军人才
在带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艺
传承、技能推广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促进技术技能革新
成果转化和绝技绝活传承，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开
展了 2026 年度吉林省首席
技师工作室评选工作。通过
推荐申报、专家初评、实地踏
查、综合评审、社会公示等程
序，对入选的10个吉林省首
席技师工作室名单予以公
布。

吉林省首席技师工作室
名单：1. 范英男首席技师工
作室，项目单位：一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2. 刘陆首席
技师工作室，项目单位：中
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3. 张玉忠首席技师工
作室，项目单位：国电投绿
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四平
热电分公司；4.江汉飞首席
技师工作室，项目单位：长
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
司；5. 刘超首席技师工作

室，项目单位：吉林铁道职
业技术大学；6. 刘金庆首席
技师工作室，项目单位：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吉林油田分公司；7. 杨庆
波首席技师工作室，项目单
位：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8. 姜涛首席技师工作
室，项目单位：吉林水利电
力职业学院；9. 周楚杰首席
技师工作室，项目单位：长
春科技学院；10. 谢新杰首
席技师工作室，项目单位：
通化市饮食文化研究会。

按照《关于开展2026年
度吉林省首席技师工作室项
目入库征集工作的通知》，给
予10个吉林省首席技师工作
室每个10万元资金支持。相
关通知要求，各地人社部门
要加强对首席技师工作室项
目的日常指导和监管，各首
席技师工作室项目建设单位
要按照要求扎实做好项目管
理和资金管理工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刘佳雪

近日，在国家外汇管理
局四平市分局积极推动下，
中国银行四平分行成功运用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银企融
资对接”场景，为四平市某重
点出口企业发放短期流动资
金贷款10万元。这是该场
景在四平市的首次应用，让
进出口企业充分体验到了跨
境金融服务的“数字速度”，
生动诠释了从传统融资“慢
流程”到平台赋能“快响应”
的质效变革。

此次获贷企业主营高端
汽车零部件生产加工，产品
不仅配套国内汽车市场，更
远销东南亚及欧洲多国。受
原材料采购、产能扩充需求
影响，企业面临短期流动资
金周转压力。传统融资模式
下，企业往往需要往返银行
提交大量纸质材料，银行贷
前调查、授信审批流程通常
需要3至5个工作日，若遇信
息不对称或抵押物不足，审
批周期可能进一步拉长，资
金到位的“慢节奏”一度成为
制约企业订单交付的关键瓶
颈。

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平市
分局了解到企业困境后，主
动靠前服务，将跨境金融服
务平台的应用作为破题关
键，指导企业通过平台的“银
企融资对接”场景提交了融
资申请。中国银行四平分行

第一时间响应，迅速对接企
业需求，全流程高效顺畅，以

“数字速度”解企业“燃眉之
急”。

此次银企融资线上成功
对接，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四
平市分局深化“数字外管”建
设、推动跨境金融服务平台
应用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
也是中国银行四平分行践行
国有大行责任、创新服务地
方外向型经济的有力体现。

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平市
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分局将继续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持续深化政银企合
作，大力推广跨境金融服务
平台各项应用场景，引导更
多银行机构运用数字技术赋
能外贸企业融资，不断拓展
金融服务广度与深度，为四
平市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更强劲的金融动能。

中国银行四平分行相关
负责人透露，将以此笔业务
落地为契机，全面总结业务
办理经验，深耕跨境金融领
域，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
质效，全力为四平市涉外企
业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便
捷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企
业深耕海外市场、实现高质
量发展，为推动全市涉外经
济稳健发展贡献更大金融力
量。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朴松莲

尊敬的投资者：
您好！当前新型

非法荐股手段频发，
不法分子伪装成“专
业人士”“投资老师”

“股神”“周易专家”“风水大师”等，
诱导投资者高价买入低流动性股
票。近期发现有客户受“转板上市
后股价翻倍”“投资高回报”等信息
影响买入新三板股票，出现财产损
失的情况。请您牢记切勿盲目相信
直播间、微信群等社交媒体、非法投
资平台、炒股教学App等渠道中所
谓“专家”的投资建议。请您理性判
断，加强防范，注意投资风险和交易
风险。如遇到可疑情况，请及时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一、认清非法证券诈骗套路

不法分子诱导投资者受骗的套路
主要有以下四种：

渠道伪装：借助微信、QQ、抖音、
小红书、快手、微博等社交平台，或相
亲网站、各类聊天软件，甚至电话联系
发布虚假投资信息；

身份造假：假冒公司工作人员，盗
用公司LOGO，伪造公司公章与员工签
名，以“内幕消息”“高额利润分成”“投资
便捷通道”等名义获取信任；

工具诱骗：诱导投资者点击非法
链接，下载各类非官方聊天软件或伪
造的交易 APP，或者登录仿冒证券公

司的虚假交易网址；
资金诈骗：以“ 荐股服务”“ 会员

费”“ 盈利分成”等为由，要求投资者
向个人账户或非证券公司官方账户转
账。

二、牢记“官方渠道”辨别法

登录访问官方平台：如需获取证
券公司信息、下载交易软件，请务必通
过该公司官方网站（可在中国证券业
协会官网查询会员单位官网）；

交易软件只在正规应用商城下
载：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扫描陌生二维
码，或者通过他人推送的非官方平台
下载软件；

核实从业人员身份：核实证券从
业人员身份真实性，可通过中国证券
业协会官网“从业人员—登记平台—
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核实或
者与其所属证券公司联系。

东北证券全国客服电话：95360
东北证券官方网站：www.nesc.

cn
您也可通过以下渠道查询合法证

券公司相关信息：
1.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https:

//www.sac.net.cn/）“信息公开—打
击非法证券活动—合法机构名录”栏
目—“证券公司名录”；

2. 上海市证券同业公会官网
（https://oa.ssacn.org.cn/）“会员名
册”栏目。

三、牢记“三不做”口诀

不向非官方账户转账：凡是要求
您向个人账户、陌生企业账户（非证券
公司官方名称）转账的，均涉嫌非法证
券活动；

不相信“稳赚不赔”承诺：任何以
“内幕消息”“高额回报”为噱头的荐
股、投资活动，往往是诈骗活动的诱
饵，均不可信；

不加入来路不明的群聊：切勿添
加陌生QQ号、微信号或其他聊天工
具的私聊，或加入来路不明的“投资交
流群”“内部拉升群”等。

四、依法维权“三步走”

停止转账：当您已遭受诈骗或对
此怀疑时，停止一切转账等操作，马上
报警并致电证券公司进行核实；

留存证据：若发现疑似非法证券
活动的线索（如微信号、群聊二维码、
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虚假软件截图、
陌生联系方式等），请第一时间妥善保
存相关证据，便于公安司法机关查证
犯罪事实及证明损失；

尽快报案：发现自身受骗或已遭
受资金损失，请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
报案，或者联系被仿冒证券公司官方
客服热线，同时可拨打“ 12377互联
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热线。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6日

2026年度吉林省首席技师工作
室名单发布
10个首席技师工作室每个给予10万元资金支持

科技赋能跨境金融服务平台银企
融资对接场景成功落地四平

东北证券风险提示告投资者书

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事关百姓切身
利益，案件常常涉及机动车所有人、管
理人、使用人、事故受害人、保险公司等
多方主体，法律关系交织。

针对日常生活中“开门杀”“好意
同乘”等情形下“谁来赔”“赔多少”等问
题，5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作出规定，
厘清责任。

乘客“开门杀”车辆保险是否赔
日常生活中，因驾驶人不当停车、

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发的
“开门杀”事故，给路过的行人带来无妄
之灾。

“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
机动车所投保险是否应对该损害承担
赔偿责任，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最高
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介绍，有的
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
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
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

对此，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
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
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
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
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
赔偿责任。

换句话说，“开门杀”事故中，乘客
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能任
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甩锅。

在一起案例中，董某驾车行驶至某
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驾驶
员董某未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门与骑
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生碰撞，造成潘某
受伤。法院认为，驾驶人未尽到提醒义
务，乘车人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
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对于该机动车一
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当赔付，其仅赔
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超
出保险范围的，由杜某、董某连带赔偿。

“这一规定既合理厘定了责任，乘
车人不得推卸甩锅；又恰当分配了风
险，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适格被
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厦门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刘炯说。

“好意同乘”出意外驾驶人赔
多少

搭同事的车上下班，喊上三两好
友出游踏青……“无偿搭乘”“搭便车”
在日常生活中较为普遍。

“好意同乘”情形下，发生交通事
故该如何划分责任？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
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
根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
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事故后，公安
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作出全责、
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陈宜芳介绍，
这一认定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
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
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
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
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
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
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

让我们来看一起真实案例：午饭
后，张某驾车顺路搭载工友李某前往同
一地点。途中，张某突然犯困撞到路边
树木，导致李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
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
全部责任。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张某赔
偿医疗费4.65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虽然公安交管部
门认定张某负全部责任，但张某系无偿
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存在故
意或重大过失，最终判决张某承担
80%的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法官表示，“好意同乘”
情形下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
任，有助于弘扬友爱互助、绿色出行的
社会风尚，但并未免除驾驶人的安全
驾驶义务，这也警示机动车驾驶人安
全谨慎驾驶。

“道交纠纷情形较多，法律关系复
杂，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无法涵盖所有
的情形。有些问题通过制定司法解释
解决尚不成熟。”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
杜军说，对此，我们采取在互联网上答

疑、推送案例入人民法院案例库等恰当
方式进行解答和指导，提供稳妥适用法
律的思路和参考，确保裁判尺度统一。

租车借车出事故 车主有何责任
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不少游

客选择在目的地租车出行。开着租来、
借来的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是由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赔偿，还是由使
用人担责？

民法典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
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
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
解，存在争议。”陈宜芳说。

对此，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一
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
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
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
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
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
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
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
损失数额。

也就是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车
主或租车公司存在过错，需要在其过错
范围内，与驾驶人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让我们来看一起案例：张某将自
己的车辆交给饮酒后的冯某驾驶，冯某
超速行驶致驾驶摩托车的李某受伤。
法院认为，张某明知冯某饮酒仍出借车
辆，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判决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某；超
出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偿，其中40%
由张某与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在明知他
人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
的情况下，仍将机动车交与他人，严重
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司法解释不仅有
利于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还将强化机
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意识，引导
其加强车辆管理，抵制“马路杀手”。

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
他。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依法妥当
界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引导公众增强
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树立
安全、文明的出行风尚，共同营造良好
有序的交通秩序。

“开门杀”“好意同乘”等交通事故赔偿
最新司法解释来了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冯家顺 孙鹏程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记者张晓洁、邹雨沁）记者5
月6日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
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
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
余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
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
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两部门近日在京举办
“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
行动”现场推进活动。现场

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
70 余家企事业单位带来
1100个优质岗位。同时，开
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
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
求职能力；开展高校毕业生
微创业市集活动，为创业青
年搭建实践交流平台；设置

“一对一”职业指导、新职业
体验、青年求职能力实训预
报名等服务专区，为高校毕
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3600余场校园招聘活动密集开展


